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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李如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晶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张晶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李如海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10-61251253 

传真 010-61251440 

电子邮箱 2473997353@qq.com 

公司网址 www.zggkj.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吉祥天龙写字楼 8119 室 102601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1,541,621.67 10,904,531.68 5.8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647,553.25 -7,237,593.87 -47.1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53 -0.36 -47.2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92.25% 166.37%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92.25% 166.37%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982,146.16 5,514,855.46 -45.9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09,959.38 -2,941,907.27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676,425.02 -2,941,907.27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66,917.36 1,244,609.27 -378.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 -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 -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5 -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1,123,750 55.62%   11,123,750 55.6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425,000 27.13%   5,425,000 27.13% 

      董事、监事、高管           

      核心员工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8,876,250 44.38%   8,876,250 44.3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975,000 34.88%   6,975,000 34.88% 

      董事、监事、高管           

      核心员工           

     总股本 20,000,000 - 698,750 2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8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李如海 12,400,000 0 12,400,000 62.00% 6,975,000 5,425,000 

2 殷海英 2,600,000 0 2,600,000 13.00% 1,901,250 698,750 

3 北方朗玛

永祥投资

管理股份

公司 

1,600,000 0 1,600,000 8.00% 0 1,600,000 

4 北京中光

腾飞信处

1,500,000 0 1,500,000 7.50% 0 1,500,000 



咨询有限

公司 

5 翁洁 1,050,000 0 1,050,000 5.25% 0 1,050,000 

6 王震 500,000 0 500,000 2.50% 0 500,000 

7 吕淑明 200,000 0 200,000 1.00% 0 200,000 

8 胡友谊 150,000 0 150,000 0.75% 0 150,000 

合计 20,000,000 0 20,000,000 100.00% 8,876,250 11,123,75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李如海为北京中光腾飞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但不持有中光腾飞股份。 

董事李如凤持有北京中光腾飞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股份，持股 30,000.00 股。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为李如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400,000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62.00%。

股东李如海为北京中光腾飞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但不持有中光腾飞股。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

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为执行新收入准则，本

公司重新评估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选择

仅对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

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

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公司将因转让商品而预先收取客户的合同对价从“预收账款”项目变更为“合同负债”项目

列报。 

——本公司的一些应收款项不满足无条件（即：仅取决于时间流逝）向客户收取对价的条件，本公

司将其重分类列报为合同资产；本公司将未到收款期的应收质保金重分类为合同资产）列报。 

①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变更后）金

额 

公司报表 公司报表 

预收账款                       

539,807.00  
 

合同负债    509,251.89  

应交税费     30,555.11  

②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的影响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2020 年度合并及公

司利润表各项目，与假定采用变更前会计政策编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受影响项目对比情况

如下： 

A、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新收入准则下金额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旧收入准则下金额 

公司报表 公司报表 

预收账款                       539,807.00 

合同负债   509,251.89   

应交税费    30,555.11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就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 2020年度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没有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董事会对中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非标意见的审计报告均无异议。 

本公司 2021年已采取下列改善经营的措施： 

1、 生产经营方面：公司与北京铁局北京西站签订的专业照明节能分享服务合同，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北京西站节能服务工程已有回款 550 万元，该项目合同期为五年，五年预计收入为 1500 万元，预

计未来三年内会有相对稳定的收益。 

2、 资金保证：公司一方面积极寻求资金拆借，另一方面加大应收账款的回款力度，以减少应收的坏账

计提金额，满足公司正常运转的资金需求。公司也与多家投资公司进行合作洽谈，吸引具有战略眼光的

投资者加入，扩充公司融资渠道。 

通过上述措施，本公司管理层认为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本财务报表是合理的。 

 


